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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国的安全生产方针“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和安全生产

法规建立的各级领导、职能部门、工程技术人员、岗位操作

人员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对安全生产层层负责的制度。安全生

产责任制是企业岗位责任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企业中最基

本的一项安全制度，也是企业安全生产、劳动保护管理制度

的核心。实践证明，凡是建立、健全了安全生产责任制的企

业，各级领导重视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作，切实贯彻执行

党的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方针、政策和国家的安全生产、劳

动保护法规，在认真负责地组织生产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

，改善劳动条件，工伤事故和职业性疾病就会减少。反之，

就会职责不清，相互推委，而使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作无

人负责，无法进行，工伤事故与职业病就会不断发生。 安全

生产责任制是经长期的安全生产、劳动保护管理实践证明的

成功制度与措施。这一制度与措施最早见于国务院1963年3

月30日颁布的《关于加强企业生产中安全工作的几项规定》

（即《五项规定》）。《五项规定》中要求，企业的各级领

导、职能部门、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各自在生产

过程中应负的安全责任，必须加以明确的规定。《五项规定

》还要求：企业单位的各级领导人员在管理生产的同时，必

须负责管理安全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关劳动保护的法令

和制度，在计划、布置、检查、总结、评比生产的同时，计

划、布置、检查、总结、评比安全工作（即“五同时”制度



）；企业单位中的生产、技术、设计、供销、运输、财务等

各有关专职机构，都应在各自的企业务范围内，对实现安全

生产的要求负责；企业单位都应根据实际情况加强劳动保护

机构或专职人员的工作；企业单位各生产小组都应设置不脱

产的安全生产管理员；企业职工应自觉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 安全生产责任制是生产经营单侠和企业岗位责任制的一

个组成部分，根据“管理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安全生

产责任制综合各种安全生产管理、安全操作制度，对生产经

营单位和企业各级领导、各职能部门、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和

生产工人在生产中应负的安全责任加以明确规定的制度，《

安全生产法》把建立和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作为生产经营单

位和企业安全管理必须实行的一项基本制度，在第二章生产

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呼经十七条第一款作了明确规定，

要求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要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

产责任制，并对其负责。 生产经营单位和企业安全生产责任

制的主要内容是，厂长、经理是法人代表，是生产经营单位

和企业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生产经营单位和企业的安

全生产负全面责任；生产经营单位和企业的各级领导和生产

管理人员，在管理生产的同时，必须负责管理安全工作，在

计划、布置、检查、总结、评比生产的时候，必须同时计划

、布置、检查、总结、评比安全生产工作；有关的职能机构

和人员，必须在自己的业务工作范围内，对实现安全生产负

责；职工必须遵守以岗位现任制为主的安全生产制度，严格

遵守安全生产法规、制度，不违章作业，并有权拒绝违章指

挥，险情严重时有权停止作业，采取紧急防范措施。 国务

院1963年发布的《关于加强企业生产中安全生产工作的几项



规定》要求企业劳动保护管理必须坚持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并明确规定：企业领导（厂长、经理）对本单位构劳动保护

工作负全面责任（或总的责任），在管理生产的同时要管理

安全生产工作，认真执行国家劳动保护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1978年，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认真做好劳动保护工作的

通知》规定：一个企业发生伤亡事故，首先要追查厂长的责

任，不能姑息迁就。由于生产经营单位和企业采取的防止伤

亡事故和职业病危害的措施，常常不是哪一个职能部门就能

单独完成的，需要各有关职能部门和车间相互配合，因此，

没有生产经营单位和企业主要负责人对安全生产的全面负责

，这些措施就难于实现。 实践证明，实行安全生产责任制有

利于增加生产经营单位和企业职工的责任感和调动他们搞好

安全生产的积极性。生产经营单位和企业由各个行政部门、

采区、车间、班组（工段）和个人组成，各自具有本职任务

或生产任务。而安全不是离开生产而独立存在的，是贯穿于

生产整个过程之中体现出来的。只有从上到下建立起严格的

安全生产责任制，责任分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将法规

赋予生产经营单位和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由大家来共同承担

，安全工作才能形成一个整体，各类生产中的事故隐患无机

可乘，从而避免或减少事入的发生。因此，许多生产经营单

位和企业在实行中、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对安全

工作采用目标管理的方法，并与奖惩制度紧密结合，使生产

经营单位和企业的安全工作得到了加强，这种做法是将生产

安全所要达到的目标事先制定，并层层分解，落实到部门、

各班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或达到以这个目标，在奖金或

其他方面要给予奖励；若完不成目标，要扣罚奖金或给予其



他处罚。在实行时，通常考虑了责、权、利统一的原则，即

，权力大，所应承担的责任就重，因此在奖惩方面也要重奖

、重罚，就象国务院领导所讲的那样做到有权就要负责，责

权统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